
一、投標單內容記載之指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標單正面 

             

 

 

註明： 

1.案號、及股別應填寫明確，如該案有不同標別，亦請填寫清楚。 

2.投標人如有數人，請分別填寫各欄資料，並載明應買權利比例。 

3.如委由代理人投標，應填寫標單上之委任狀，並填寫代理人欄位。 

4.投標人為未成年人、法人、合夥團體，應於代理人欄位填寫法定代理人。 

5.地號、建號、權利範圍及金額分別填寫，如標的超出欄位，可黏貼附表。 

6.各標的出價金額加總應與總價相符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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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標單背面 

            

註明： 

1.案號、投標人、代理人請填寫清楚。 

2.保證金票據為支票或匯票、發票銀行及保證金金額均須填寫。 

 

二、標單內應檢附之文件資料 

（一）投標人為自然人 

  應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如投標人為未成年人（即 18 歲以下），應再檢附法 

定代理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（二）投標人為法人、合夥團體 

  應檢附公司、合夥團體之登記資料，及法定代理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（三）標的有應買限制 

  如標的為原住民保留地，投標人限於原住民，應提出戶籍謄本。如為農舍，投 

標人應檢具投標人財產歸戶查詢清單、財產清單中所有房屋之使用執照影本 

（如無，應提出建物登記謄本、房屋稅籍資料）、無自用農舍之切結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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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票據保證金內容記載之指引 

保證金票據，如為匯票，發票日距投標日應於 3 年內；如為支票，發票日距投標

日應於 1 年內；發票人應為金融機構，且金額應大於或等於拍賣公告之保證金金

額。 

（一）合於規定之保證金票據型態 

1.保證金支票受款人空白    

   

 
2.保證金支票受款人為嘉義地方法院    

 

註明：受款人可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、台灣嘉義地方法院、嘉義地方法院，但不

可記載為「嘉義地院」、「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」、「嘉義地方法院民事

執行處 O 股」，均不可以。 



3.保證金支票（受款人為嘉義地方法院以外之人）   

   

 

 

 

 

4.保證金票據為郵政匯票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二）保證金票據無效類型 

  1.支票無效類型 

    

 

     

2.郵政匯票無效類型 

   

 


